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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 統 令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1 月 8 日 

任命黃玲娜為勞動部政務次長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1 3 年 1 1 月 1 4 日 

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司令空軍二級上將劉任遠，國防部參謀本部

副參謀總長執行官空軍二級上將鄭榮豐，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副司令

空軍中將黃志偉，另有任用，均應予免職。  

空軍中將黃志偉晉任為空軍二級上將。 

特任空軍二級上將鄭榮豐為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司令，空軍二級

上將黃志偉為國防部參謀本部副參謀總長執行官。  

此令自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生效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國防部部長 顧立雄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中央研究院令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中央研究院 令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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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智財字第 1131702314 號 

附  件：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修正條文 

修正「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」。 

 附修正「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」 

院 長 廖俊智 

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修正條文 

第 一 條  為有效管理中央研究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依法編列科學

技術研究發展預算所進行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，而歸屬於

本院之智慧財產權及成果所得，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

第三項及參酌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所稱研發成果，指本院人員因職務所產生之知

識、技術、著作、在院內製成之產品、積體電路布局、電腦

軟體、商業機密、專業知識及其他技術資料，與因而取得之

國內外專利權、本院出版品、其他智慧財產權及所有衍生之

權利。 

研發成果之管理及運用，指與研發成果權利有關之協

商、諮詢、審查、申請、收益、利用、技術移轉、使用授權、

委任、信託、訴訟諮商、維護及其他相關事宜。 

第一項本院著作權處理要點，另定之。但積體電路布局、

電腦軟體及其手冊、說明等衍生著作依本辦法規定辦理。 

本院受贈或代管之智慧財產權，適用本辦法之規定。 

第 三 條  本院應設研究發展成果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研管會），

由院長聘請院內外人員組成，襄助院長監督本院研發成果之

管理及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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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事項應經研管會審議： 

一、 本院以專屬方式對臺灣以外地區之對象技術移轉。 

二、 本院無償技術移轉。 

三、 本院智慧財產權拋棄或讓與之處分。 

四、 本院受讓智慧財產權之決定。 

五、 本院商標申請及商標商業授權之決定。 

本院以專屬方式對臺灣地區之對象技術移轉，由研管

會召集人指派二名委員審查合約內容。 

研管會對於違反本辦法規定之情事，得進行必要之調

查，並於調查完成後，提請有關單位為必要之處置。 

第三條之一  本院科技移轉之利益衝突揭露事項由利益衝突管理委

員會（以下簡稱利管會）審議。應揭露利益及揭露方式由利

管會另定之。 

第 四 條  研管會之運作規定如下： 

一、 研管會置委員（含召集人）七至十五人，任期二年，

本院智財技轉處處長為當然委員，當然委員卸任

處長職務時，其委員身分由繼任人選續任之。委員

期滿得連任，任期內如有出缺者，其繼任人選任期

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 

二、 委員均為無給職。但院外委員得酌支審查費。 

三、 研管會置召集人，由院長指定副院長一人擔任，負

責召集會議並為主席。召集人因故不能召集或出

席者，得指定委員代理之。 

四、 研管會委員不得代理。委員對其有利害關係之案

件，應行迴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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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研管會之決議，應有過半數委員出席，經出席委員

過半數同意行之，或得由召集人會知各委員，並經

徵得過半數委員同意行之。 

六、 召集人於例行性技術移轉案件作成決定之前，得

指派委員一至二人協助提供意見。 

七、 研管會之行政業務，由智財技轉處統籌辦理。 

第 五 條  由本院編列預算，補助、委辦或出資進行之研究工作，

除法律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約定者外，所產生之研發成果，

歸屬於本院。 

本院人員非於前項情形下進行研究工作，過程中亦未

使用本院資源（場地、設備或經驗等），所產生之研發成果，

除法律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約定者外，歸屬於該發明人、新

型創作人、設計人或著作人（以下簡稱創作人）。 

本院人員進行前項情形之研究工作，過程中擬使用本

院資源，應報請所屬單位同意，並與本院訂立契約，約定研

發成果所有權歸屬及權益收入分配。歸屬於本院之研發成

果適用本辦法之規定。 

就本條規定有疑義者，得經創作人或所屬單位主管，報

請研管會認定。 

第 六 條  創作人應自行或經由所屬單位報請智財技轉處處理與

其研發成果有關之各項事宜。 

本院評估該研發成果之利用價值、讓與可能性或其他商

品化可能性、經費負擔等因素後，決定提出智慧財產權申請之

案件，應以本院為申請人，所需各項申請中之規費、後續維護

費用之規費、服務費用（含事務所及代理機構）及其他依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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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繳納之專利規費等（下稱專利費用），由本院負擔之。 

本院經前項評估後決定不提出智慧財產權申請之案

件，得同意創作人以本院名義代為提出申請，並依下列方式

辦理後續程序： 

一、 創作人應負擔申請所需各項專利費用，並於第三

人有意洽談技術之移轉或使用之授權時，即時通

知本院。 

二、 智慧財產權申請獲准時，創作人應即時通知本院，

由智財技轉處確認其權利範圍與依第一項申報之

研發成果揭露範圍是否一致，並就其市場價值及

應用潛力為評估後，提送研管會審議。研管會應依

其市場價值、應用潛力及效益決議是否補償或分

擔創作人支出費用，並決定授權推廣事務及權益

收入分配比例等相關事項。 

三、 本院於有權益收入並辦理分配時，除依第七條第

一項提撥分配予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或

資助機關之部分外，其餘收入之分配比例應按前

款研管會決議辦理。 

歸屬本院之智慧財產權，依法應繳納年費或維持費者，

於繳費五年後未實施移轉或授權，本院參酌創作人或其所

屬單位意見，得為下列之處置： 

一、繼續或終止繳納年費或維持費。 

二、將權利以有償或無償方式讓與創作人或第三人。 

第 七 條  屬於本院研發成果權益收入，應以扣除必要之衍生費

用後之淨收入，提撥分配百分之二十予行政院國家科學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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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發展基金或資助機關剩餘部分於本院所負擔專利費用金

額內優先分配予本院後，得依下列方式分配： 

一、 依創作人意願，至多共分配三分之一。 

二、 依創作人所屬單位意願，至多共分配三分之一。但

因應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及南部院區發展政策，並

經本院同意者，不在此限。 

本院研發成果之權益收入依前項分配後所餘者歸屬於

本院。 

由本院主導投入公共研發資源執行政策導向研究，並接

受本院各期程成效檢核產生之研發成果，其權益收入除提撥

分配百分之二十予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或資助機

關外，所餘者歸屬於本院，不適用前二項之分配方式。本院

得視參與之個人及團體對研發工作貢獻程度，另予獎勵。 

前三項所稱權益收入，包括授權金、權利金、價金、股

權、材料移轉收入或其他權益；衍生費用之項目（不含專利

申請及維護費，主要如匯兌費用），由智財技轉處簽報院長

核定。 

創作人之權益收入得分配予其相關研究團隊；研究團

隊之名單由創作人指定之。 

第一項所定權益收入以外之權利或利益者，歸屬於本院。 

本院因第三人侵害研發成果而獲得之和解金或賠償

金，應以扣除所支出之法律及相關費用後之淨收入，提撥分

配百分之二十予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或資助機

關，剩餘部分，除懲罰性損害賠償金部分外，得依下列方式

分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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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創作人意願，至多共分配六分之一。 

二、 依創作人所屬單位意願，至多共分配六分之一。 

三、 依前二款分配後所餘者歸屬於本院，本院並另得

自受分配額度內，視參與權利維護之個人及團體

之貢獻程度，另予獎勵。 

前項所稱之懲罰性損害賠償金，以法院明確判決者為

限。本院所支出之法律及相關費用應優先自懲罰性損害賠

償金部分扣除，如有剩餘者，應提撥分配百分之二十予行政

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或資助機關，其餘歸屬於本院。 

於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之情形，研發成果權益收入依法

律規定或契約約定屬於本院者，準用第一項分配規定。 

參與政府補助研究計畫之研發成果，依該補助計畫相

關規定之建議，創作人、創作人所屬單位、實驗室及本院得

不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辦理權益分配。 

第 八 條  本院管理之研發成果，得對其他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廠商、

其他團體或個人為技術之移轉或使用之授權，但以有償、非

專屬及我國管轄區域內優先為原則。 

以無償或對我國管轄區域外之對象為技術之移轉或使

用之授權者，應在促進科技發展、社會福祉、國家利益，確

保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之商品化，維護國家安全，遵守

國際承諾，且不違反公平原則下，以書面契約就其用途、授

權地區、授權期間、再授權、再移轉或其他事項為適當之限

制，並應符合下列要件： 

一、無償使用：學術研究、教育或公益用途。 

二、授權國外對象，應符合下列要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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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研發成果非屬經依法認定之國家核心關鍵技術。 

(二)授權國外對象對國家安全、國內產業競爭力、

國內技術與經濟發展無顯著負面影響，或雖有

負面影響但更有利於國家整體發展。 

三、專屬授權國外對象，並應符合下列要件之一： 

(一)國內無具承接意願之對象。 

(二)國內無具承接能力之對象。 

本辦法所稱有償，其方式包括以授權金、權利金、價金、

股權、交互授權、技術合作或其他業界通用方式，作為成果

讓與或授權之對價者。 

第八條之一  歸屬於本院或由本院主導管理運用之研發成果，有下

列情形之一者，本院得停止該研發成果現有之技術移轉或

終止現有使用授權，或要求研發成果之授權對象將研發成

果再授權第三人實施： 

一、 研發成果之專屬授權對象，於合理期間無正當理

由未有效運用研發成果。 

二、 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或授權對象，以妨礙國家安全、

環境保護、公共安全或衛生之方式實施研發成果。 

三、 為因應國家緊急危難或其他重大緊急情況或為增

進其他國家重大利益。 

四、 涉及公告之國家核心關鍵技術。 

本院依前項規定停止技術移轉或終止使用授權前，應

以書面通知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或授權對象得於一定期限

內陳述意見；逾期或無正當理由而未提出意見者，本院得逕

行停止或終止。但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而停止有償技術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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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或終止有償使用授權者，應給予技術移轉或授權對象合

理之補償。 

本院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而要求研發成果之專屬授權

對象將研發成果再授權第三人實施者，以第三人曾以合理

商業條件向授權對象請求授權而不能達成協議者為限。 

第 九 條  院外個人、機構、學校或政府機關（構），於不妨害本

院學術研究發展及應取得之權益前提下，為發展特定研究

成果，得提供研究經費、技術、材料、設備、人員或智慧財

產，資助本院人員進行研究計畫，本院人員應報經本院核

可，並由本院簽訂契約。 

前項資助研究計畫產出之研發成果，除有下列情形之

一者外，應全部歸屬本院： 

一、 資助來源對該成果具實質智識貢獻，應依貢獻比

例與本院共有。 

二、 計畫為公共政策目的協助公部門研究、基於公益

目的或追求頂尖科學研究之國際研究計畫、執行

規格化之檢測或實驗、提供缺稀性之技術服務或

利用既有技術為資助來源產出客製化成果，研發

成果得約定歸屬資助來源或共同參與國際資助研

究計畫之第三方所有。 

本條所稱之資助研究計畫，不包括本院接受我國其他

政府機關（構）編列補助預算進行之研究計畫。 

第 十 條  本院所屬單位得接受其他自然人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政

府機關（以下簡稱贊助單位）捐贈研究經費或儀器設備。所

捐贈之研究經費或儀器設備，屬於受贈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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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贈單位在不影響其研究需要之範圍內，得准許捐贈

單位使用本院研究室、實驗室、圖書、儀器設備及其他輔助

工具；所產生之維護及其他使用費用，由捐贈單位負擔。 

捐贈研究所產生之研發成果歸屬於本院者，其研發成

果之管理及運用，包含權益收入分配等事項，準用本辦法之

規定。 

第 十一 條  本院人員接受我國其他政府機關（構）編列補助預算進

行之研究計畫，其研發成果之歸屬、管理及運用，依該政府

機關（構）之規定辦理。其未規定者，準用本辦法之規定。 

第 十二 條  因可歸責於創作人、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其相關研究團隊

成員之事由，致本院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或資助研究計畫發生

債務不履行，產生下列各項費用或責任者，於本院履行賠償

義務後，得向可歸責之創作人或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其相關研

究團隊成員求償，並得自其研發成果權益收入扣抵之： 

一、 涉及訴訟、進行訴訟準備或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

之法律或其他相關費用。 

二、 損害賠償金、和解金、違約金、遲延利息或其他賠

償責任。 

本院為避免可歸責於創作人或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其相

關研究團隊成員之事由致本院債務不履行，採行防免或改

善措施所生之費用，準用前項之規定。 

因不可歸責本院與授權對象雙方之事由，致本院給付

不能而負回復原狀或返還不當得利之義務者，創作人或其

他因技術移轉而受有利益之人員及創作人所屬單位，應返

還該研發成果依本辦法第七條所受分配之權益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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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情形，本院為防止損害擴大，於爭端發生時起，

至創作人或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其相關研究團隊成員向本院

提供相關資料並釋明本案及其他案件並無違失之情事為

止，得為下列處分： 

一、 債務不履行可能涉及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研發

成果造假、變造、抄襲者，除經創作人提供相當於

進行中智慧財產申請所需費用之擔保外，暫停辦

理該創作人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保護案。 

二、 涉及使用授權之債務不履行者，暫停該創作人或

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其相關研究團隊成員於本院研

發成果之技轉授權程序。 

三、 涉及資助研究計畫債務不履行者，暫停核定該研

究計畫主持人參與營利事業資助研究計畫之資助

研究契約。 

第 十三 條  於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修正之本辦法第六條、

第七條施行前，提出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申請之案件，而於

修正施行後所取得研發成果權益收入者，適用修正施行後

之規定。 

第 十四 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13 年 11 月 8日至 113 年 11 月 14 日 

11月 8日（星期五） 

˙出席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20週年隊慶致詞（臺中市沙鹿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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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主持空軍清泉崗基地官兵生活設施新建工程完工啟用典禮（臺中市

神岡區） 

11月 9日（星期六） 

˙蒞臨金山聖德宮 113 年度半嶺訪源百二步嶺古道健行文化傳承活動

致詞（新北市金山區） 

˙蒞臨第 77屆醫師節慶祝大會致詞（臺北市中山區） 

11月 10日（星期日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1月 11日（星期一） 

˙接見 113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訪團及農業青年大使「新南向」

交流計畫訪團一行 

11月 12日（星期二） 

˙接見捷克眾議院友台小組訪問團一行 

˙接見全美臺灣同鄉會 2024 返臺參訪團一行 

11月 13日（星期三） 

˙接見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一行 

˙接見新美國安全中心（CNAS）「下一世代國安領袖計畫」（Next 

Gen）訪問團一行 

11月 14日（星期四） 

˙慰勉台電颱風搶修復電人員（臺北市文山區） 

˙主持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份國軍重要高階幹部授勳授階典禮 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13 年 11 月 8日至 113 年 11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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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 8日（星期五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1月 9日（星期六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1月 10日（星期日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1月 11日（星期一） 

˙蒞臨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第 78 屆工業節慶祝大會致詞（臺北市

中山區） 

11月 12日（星期二） 

˙蒞臨第 33 屆國家磐石獎暨第 26 屆海外臺商磐石獎頒獎典禮致詞

（臺北市信義區） 

11月 13日（星期三） 

˙接見觀察家研究基金會訪問團一行 

˙接見美國科羅拉多州副州長波莫薇若（Dianne Primavera）經貿

訪問團等一行 

11月 14日（星期四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
